磋商内容及采购需求
一、工作方案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育人实效协助学校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国防教育和行为规范养成，培养学生爱国情怀、纪律观念、工匠精神和良好职业素养。将退役军人优良作风和执行力优势，融入学校管理体系，与教师队伍协同育人，弥补管理力量不足，提升校园秩序与安全管理效能。以身作则，督导学生日常行为（仪容仪表、作息、内务、活动纪律等），培养学生自律意识、团队精神和良好生活习惯，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明确职责边界（侧重行为督导、秩序维护、活动保障、安全协管），在安保部门领导下开展工作，保障合理待遇，建立有效沟通与考核机制。

二、具体要求及主要职责：

1、工种名称

国防教育管理员（★教官：女7位，男10位，共17人。）

2、拟聘人员要求

须品行良好，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学历要求大专及以上，如有相关学校国防教育管理经验的退役军人可放宽至高中学历；警官学校毕业也可考虑录用；年龄要求22-45周岁之间；女7位，男10位；

3、工作职责

内务管理：检查学生宿舍的内务、卫生及通风情况，对不符合规定的宿舍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确保宿舍卫生达标，并进行检查评比工作。‌

纪律管理：监督学生按时就寝和起床，确保学生遵守宿舍纪律，管控学生文明住宿情况，特别关注宿舍内的安全问题，如吸烟、打架斗殴、校园欺凌等问题，并组织学生定时收发手机。教学期间课间的管理；‌

安全管理：对宿舍进行安全点检，检查是否存在明火、用电安全隐患，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处理，确保学生安全。‌

早操管理：组织学生起床，清整宿舍，按时出早操，确保早操管理及出操记录的准确性。‌

学习管理：组织宿舍民主生活会学生学习，参与学生学习教研会，检查学生学习情况，做好记录反馈。‌

维修管理：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报修，对损坏现象做好记录，追查责任人并及时处理。‌

其他管理：后进生的培训；餐厅的管理，学生就餐秩序的维持；门禁的管理，防止外来人员随意入校和学生随意出大门；配合班主任组织学生宿舍区域的各项活动，辅助班主任对有问题的学生进行教育及谈心工作，完成对宿舍管理的相关要求。‌

此外，协助学校安保处处理学生违纪、违法行为，协助新生军训工作，巡查校园及时发现学生的打架、抽烟、偷盗、喝酒、旷课、外逃、上网吧、男女之间不正当交往、串寝等违纪行为，并及时处理。同时，负责学校重大活动的礼仪工作，协助班主任进行班级管理，增强班级管理力量，提高管理水平。

工作时间：学校正常教学期间全天候上班，国家法定节假日跟随学校规定执行。

安全责任：服务单位必须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服务期间，必须服从学校的管理，由于管理不善或作业工人操作不规范等因素造成的安全事故，均由服务单位承担一切责任和损失。

三、验收标准与要求

1.成交供应商必须按服务标准中所规定的工作内容和具体要求来完成采购人所交给的工作，并提交相应的报告。

2.成交供应商每次完成工作后，采购人将立即进行验收，若发现成交供应商完成工作的情况不符合合同所规定的要求，采购人有权拒绝进行完工确认，并书面通知成交供应商进行整改，成交供应商应予以接受。

3.成交供应商必须保证服务质量能够完全符合采购人之合理要求, 否则采购人有权向成交供应商发送如下告之单1）通知；2）警告；3）最后警告及扣除相关费用。

4.采购人按照服务标准制定考评表，每季度对成交供应商的整体服务水平进行打分考评。如考核得分≥90 分，为优秀；考核得分为 80 -89 分的，为良好；考核得分为 70 -79 分的，为合格，采购人有权按约定进行警告并予以扣款；如考核得分低于70 分，为不合格，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约，成交供应商应积极配合。

四、采购项目需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采购人应当落实政府采购政策，包括但不限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绿色采购政策等。

五、综合要求

（1）.磋商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各项指标符合或优于本次磋商要求、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规范。 

（2）.磋商供应商必须按磋商文件各章节条款的内容和顺序逐项作出实质性应答。无论磋商文件如何表述，磋商小组欢迎磋商供应商尽可能用数据响应技术要求。所提供的服务要求与所规定要求的任何偏离都必须逐条列入磋商响应文件中的技术服务偏离表中，任何不按此要求的磋商响应文件将承担被拒绝接受的风险。成交后，磋商供应商在合同谈判中的任何偏差都不得超越此偏离表中已被采购人确认的条款。

（3）.供应商应为本项目配备一支有能力的服务团队，人员要求应满足磋商文件中规定的各岗位人员最低要求。

（4）.供应商需在磋商响应文件中制定针对本项目的相关服务方案、应急预案及保障措施等。

六、实质性条款要求（加“★”部分为实质性要求，必须满足，以下条款须提供承诺函，未提供或缺漏项视为无效投标） 

★（一）磋商供应商须承诺：拟派服务人员完全满足磋商文件人数（17人）要求。 

★（二）磋商供应商须承诺：项目经理及主管不得同时兼任其他项目的管理岗位，且不得随意更换，如需更换须经采购人同意。

★（三）磋商供应商须承诺：拟派所有人员均持有卫生部门颁发的健康证明或体检报告。 
服务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为一年（从合同签订之日起算）。服务期满后根据上年度服务期间完成采购人所要求服务标准情况，在财政资金保障下，保证服务要求、服务质量不变的情况下可以续签，续签时间不超过两年。如政策规定发生变化，服务企业需相应执行或解除合同。 

付款办法：

按月结算。采购人在次月 10 日内对成交供应商进行考核，采购人收到成交供应商出具的正规税票后 7 日内支付服务费用（具体支付要求由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具体商定）。
